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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市105年「中等學校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小組、

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小組第二次會議

」會議決議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本市105年「中等學校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小組」、「

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小組」第二次會

議業於105年3月7日召開，重要決議如下：

一、校長確定退休、連任任期屆滿及代理校長，推薦人員參加

第二次市內介聘(建議兼主任之教師介聘)一案，決議為：

經現任及新任校長同意，得推薦人員參加第二次市內介聘

(建議兼主任之教師介聘)。

二、本校與分校教師轉任一案，決議為：分校教師如欲轉任至

本校，須於最近三年內任教分校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(當

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)，本校內缺額經

控管後仍有缺額方得供轉任，且應將調整狀況經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報本局備查，而本校教師轉任至分校

亦同。

三、102學年度至103學年度國小教師甄試錄取之英語教師參加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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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內及他縣市教師介聘類別案一案，決議為：102學年度

至103學年度教師甄選錄取之英語教師且具有加註英語專長

教師證者，其申請介聘科(類)別請學校教評會尊重教師意

願決定之。

四、修正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辦理教師介聘

甄選分發實施要點」第三十條一案，決議為：不予修正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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